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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一）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以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核或注册，以及最终

取得审核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申报稿、修订稿已对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因素做出了详细

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再次仔细阅读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聚酰胺-尼龙薄膜项目投资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受到资源投入、建设环

境、事项审批等因素影响，存在未能按期建设完成的风险；聚酰胺-尼龙薄膜项目投入建设后，面临宏观

经济、行业政策、技术迭代、市场竞争等方面的经营风险，存在因上述经营风险导致无法实现预期项目投

资收益的风险。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塑科技或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2025年11月13

日、2025年11月14日、2025年11月1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1.85%，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三）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公司控股股东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六）公司就近期正在推进的重大事项说明如下：

1.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袁海朝、北京华浩世纪投资有限公司等102名交易对方

购买其合计所持有的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力股份或标的公司）100%股份，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合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方案等相关议案经2024年11月14日、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0日分别召开的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025年6月12日，本次交易的申请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受理。 2025年6月24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对本次交易相关的审核问询函。 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23日、2025年9月3日披露了

相关回复文件，就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核实和答复。 2025年9月8日、2025年9月24日，经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同意调整本次交易方案中部分交易对方认

购公司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并对本次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进行相应调整。 2025年9月26

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以2025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的金力股份加期审计

报告及本次交易备考审阅报告，并相应修订更新了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本次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等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2.2025年9月26日、2025年10月14日， 分别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5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聚酰胺-尼龙薄膜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

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聚酰胺-尼龙薄膜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在推进。

（七）2025年11月1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作方正在推进设立项目公司相关事宜。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正在推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

深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部门的审

核或注册，以及最终取得审核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佛山佛塑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申

报稿、修订稿已对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因素做出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再次仔细阅读并注意投资

风险。

（三）公司正在推进聚酰胺-尼龙薄膜项目。 聚酰胺-尼龙薄膜项目投资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建设过

程中可能受到资源投入、建设环境、事项审批等因素影响，存在未能按期建设完成的风险；聚酰胺-尼龙

薄膜项目投入建设后，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技术迭代、市场竞争等方面的经营风险，存在因上述经

营风险导致无法实现预期项目投资收益的风险。

（四）公司及合作方正在推进设立硫化锂项目公司有关事宜。 公司所持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5%，项

目公司成立后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预计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

本次投资建设过程中可能受到资源投入、建设环境、事项审批等因素影响，也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

策、技术路线、市场竞争与产业化进程等方面的风险，存在无法实现预期项目投资收益的风险。

（五）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向控股股东发出的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问询函及其回复函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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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天中路655号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8,045,9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91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曙光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魏健、赵云龙、王炳炯；独立董事郑立新、包永忠、吴建依以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石艳春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645,087 99.8558 387,400 0.1393 13,500 0.004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废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修订《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708,187 99.8785 324,300 0.1166 13,500 0.0049

2.02议案名称：修订《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708,187 99.8785 324,300 0.1166 13,500 0.0049

2.03议案名称：修订《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708,187 99.8785 324,300 0.1166 13,500 0.0049

2.04议案名称：修订《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709,687 99.8790 322,800 0.1161 13,500 0.0049

2.05议案名称：修订《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707,087 99.8781 325,400 0.1170 13,500 0.0049

2.06议案名称：修订《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707,087 99.8781 325,400 0.1170 13,500 0.0049

2.07议案名称：废止《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705,587 99.8776 326,900 0.1176 13,500 0.004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宁波）事务所

律师：张雪莹、李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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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公司首席风险官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风险官的

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任周强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周强先生具备担任首席风险官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及相关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任

职资格的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周强先生简历

周强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2年8月至2015年5月，历任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厂厂长、研发中心主任、

副总经理；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任浙铁大风总经理；2016年11月至2017年11月，任镇洋发展董事、总经理；2017年11月至2023年1月，任镇洋发展董事、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3年1月至2023年2月，任镇洋发展董事、总经理；2023年2月至2025年11月，任镇洋发展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强先生除持有公司股东宁波海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1.22%的股份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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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8

转债代码：

113681

转债简称：镇洋转债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7日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天

中路655号712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1月10日以书面形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

长沈曙光先生主持，高管列席。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风险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拟聘任周强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全体成员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任公司首席风险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特此公告。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

2025-077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星璜巷101号咸亨科技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4,753,6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09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来兴先生主持会议。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叶兴波先生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阮萍女士、冯正浩先生、张长瑞先生、方莉女士列席了会议；财务总监丁一彬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25,307 99.3608 1,628,300 0.639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14,507 99.3565 1,639,100 0.6435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14,507 99.3565 1,639,100 0.6435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25,307 99.3608 1,628,300 0.6392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047,107 99.3301 1,706,500 0.6699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25,307 99.3608 1,628,300 0.6392 0 0.000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25,307 99.3608 1,628,300 0.6392 0 0.000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25,307 99.3608 1,628,300 0.6392 0 0.0000

2.0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044,107 99.3289 1,709,500 0.6711 0 0.0000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125,307 99.3608 1,628,300 0.639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721,907 99.9875 4,000 0.0015 27,700 0.011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

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21,801,

235

99.8548 4,000 0.0183 27,700 0.12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特别决议议案1、议案2.01、议案2.02均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3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伟佳、窦思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

2025-079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7日下午17：00在咸亨科技大厦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7日以口头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王来兴先生主持，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

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长王来兴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第三届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职权范围变化，公司对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召集人进行确认。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成员仍由潘亚岚女士（召集人）、王新先生、宋平先生组成，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

2025-078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了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不再设监事会。同时，根据公司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由职工担任的董事1名。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李明亮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的相关规定。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董事会成员由8人组成变为由9人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

李明亮先生：1983年生，男，湖南工业大学毕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现任杭州贝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贝特（杭州）工业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年9月至2025年11月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明亮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

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公告编号：

2025-070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指定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夏幸福” ）收到债权人龙成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 ）送达的《告知函》及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或

“廊坊中院” ）送达的《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2025）冀10破申62号），申请人以公司

未按期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廊坊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同

时申请启动对公司的预重整程序。

● 公司已收到廊坊中院出具的《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2025）冀10破申62号之

一）， 决定受理对公司进行预重整。 公司近日收到廊坊中院出具的《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书》（（2025）冀10破申62号），依法指定华夏幸福司法重整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 廊坊中院受理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于预重整期间

签署的相关协议，仍可能存在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不能履行等风险，预重整能

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公司重整申请的文件， 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

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无论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均将在现有基

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后续若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股票交

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而实施破

产清算的风险，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882,176,145.67元,同比下降72.09%，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9,828,936,747.89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

737,544,972.05元，公司经营业绩和债务存在风险。

一、法院指定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廊坊中院出具的《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5）冀10破申62号），

指定华夏幸福司法重整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二、对公司的影响

廊坊中院指定华夏幸福司法重整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公司将依法积极配合

法院及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开展预重整工作， 在临时管理人的监督下妥善决定公司经营事务和内部

管理事务，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依法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公司重整申请的文件。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

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

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无论公

司未来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均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三、风险提示

1、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廊坊中院受理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于预重整期间签署

的相关协议，仍可能存在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不能履行等风险，预重整能否成

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 该申请最终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

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

重整程序，公司均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的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 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5、经营业绩及债务风险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华夏幸福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882,176,145.67元,同比下降72.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28,936,747.89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737,544,972.05元， 资产负债率为

96.44%，较上年度末增加2.76个百分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华夏幸福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及债务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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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夏幸福” ）近日收到河北省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廊坊中院” 或“法院” ）出具的《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5）

冀10破申62号），指定华夏幸福司法重整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 临时管理人将根据有关规定开展华夏幸福预重整工作，现向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

临时管理人将根据有关规定开展公司预重整工作，现向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债权申报的时间及方式

华夏幸福债权人请于2025年12月18日（含当日）前，根据《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

申报指引》（以下简称“《债权申报指引》” ）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金额、债权性质、是

否有担保或连带债务人等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债权申报网址

https://zqsb.jiulaw.cn/v2/virtual/2680752

联系人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联系电话

19948362042、19948362184、0316-5122101

（接听时间：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通讯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廊万路新空港孔雀城领航城小区底商S4号楼104室

电话接听时间 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网络申报+纸质邮寄”的形式，债权人须先通过上述网址申报债权，并在接到临

时管理人电话、短信等形式通知后，将纸质材料邮寄至临时管理人工作地址。

《债权申报指引》及相关附件范本，请登录上述债权申报网址查阅和下载。 为提高债权申报和审核

的效率，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请各位债权人在进行申报前，仔细阅读《债权申报指引》，了解债权申报

的具体规范。

二、关于债权申报的说明

若后续廊坊中院裁定受理华夏幸福重整，预重整期间已申报的债权将无需另行申报，临时管理人在

预重整期间就法律关系、债权金额、债权性质等作出的债权审查结论在廊坊中院裁定受理法院重整后继

续有效。债权人在预重整期间作出的对债权审查结论无异议、同意相关议案、决议、方案等事项的意思表

示，在廊坊中院裁定受理华夏幸福重整后继续有效。 若债权人选择不在华夏幸福预重整期间申报债权，

可以在重整程序中人民法院依法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 但不得以债权人身份参与华夏幸福

预重整并行使相关权利。

本通知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申请执行期间等）的重新有效

确认。

三、风险提示

1、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廊坊中院受理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于预重整期间签署

的相关协议，仍可能存在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不能履行等风险，预重整能否成

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 该申请最终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

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

重整程序，公司均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3、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的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股票交易

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终止上市风险

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 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5、经营业绩及债务风险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华夏幸福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882,176,145.67元,同比下降72.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28,936,747.89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737,544,972.05元， 资产负债率为

96.44%，较上年度末增加2.76个百分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华夏幸福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及债务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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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被否决的议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下午14:15；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1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馆东路乙2号博纳大厦16层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冬先生

6、股权登记日： 2025年11月12日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415人，代表股份343,106,77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9840%。 其中：通过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339,395,13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71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1人， 代表股份3,711,634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3%。

通过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414人，代表股份60,877,88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329%。其中：通过现场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57,166,253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2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1人，代表股份3,711,63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3%。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42,206,8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377%；反对767,8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238%；弃权1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977,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18％；反对76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12％；弃权1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42,323,9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85,8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999%；弃权9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0,095,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41％；反对68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5％；弃权9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薄思远、刘向育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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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阮学平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5,580,5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3%；阮学平先生与一致行动人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阮立平先生、宁波凝晖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32,941,9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76%；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公司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股东解散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5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阮学平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6,171,753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3个月内。

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4日、2025年1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5、2025-086），阮学平先生因实施减持，其与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分

别由84.76%减少至83.55%以及由83.55%减少至82.97%，持股权益变动两次触及1%的整数倍。

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收到阮学平先生发来的《关于减持所持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果的告知函》，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

期间，阮学平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36,171,7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学平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数219,408,8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3%。阮学平先生与一致行动人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阮立平先生、宁波凝晖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96,770,2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76%。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阮学平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55,580,569股

持股比例 14.1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9,072,303股

其他方式取得*：176,508,266股

注1：持股数量包含IPO前取得、历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股份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详见注2）；

注2：其他方式取得，包含公司实施2022年度、2023年度和2024年度权益分派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176,173,627股，及2023年6

月公司原股东厦门穗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解散清算后，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非交易过户取得股

份334,639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

组

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 973,425,600 53.82% 由阮立平、阮学平控制

阮立平 291,698,117 16.13%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阮学平 255,580,569 14.13%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宁波凝晖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2,236,782 0.68%

由阮立平、阮学平控制的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铄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7 0.00% 由阮立平、阮学平控制

合计 1,532,941,975 84.76%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阮学平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0月10日

减持数量 36,171,753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月1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36,171,753股

减持价格区间 39.93～41.09元/股

减持总金额* 1,456,346,253.16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2.0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当前持股数量 219,408,816股

当前持股比例 12.13%

注：减持总金额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

2025-057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0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 ）合并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上升。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上升

4.3%，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8.7%。 其中，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3.2%，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5.5%；国

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7.5%，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17.6%；地区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0.6%，旅客周

转量同比上升7.7%。平均客座率85.3%，同比上升3.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航线同比上升2.0个百分点，国

际航线同比上升7.0个百分点，地区航线同比上升5.0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货运运力投入（按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0.9%，货邮周转量（按收入货运吨公里

计）同比上升3.1%。 货运载运率为38.9%，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

2025年10月26日起，国航新增执行杭州-河内航线（每周四班），北京首都-攀枝花航线（每周四

班），北京首都-西双版纳航线（每周七班），杭州-珠海航线（每周七班），成都天府-武汉-衢州航线

（每周七班），呼和浩特-银川-成都天府航线（每周七班），杭州-呼和浩特-乌兰浩特航线（每周七

班）。

2025年10月，本集团共引进4架A320系列飞机和1架B737系列飞机，退出1架A330系列飞机和1架

A320系列飞机。截至2025年10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949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417架，融资租赁238架，

经营租赁294架。

2025年10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本月实际完成

数

比上年同期增

长(%)1

环比增长(%)1

当年累计

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

累计增长(%)

1

一、运输能力

1、可用吨公里(百万)2 4,061.7 2.7 10.2 38,400.4 3.0

其中:�国内航线 2,570.4 0.8 11.9 24,210.7 -1.8

国际航线 1,384.7 7.0 6.9 13,188.9 13.7

地区航线 106.6 -2.9 15.0 1,000.8 -3.4

2、可用座位公里(百万)3 32,033.0 4.3 7.5 307,845.2 3.0

其中:�国内航线 21,936.2 3.2 8.0 210,437.7 -0.6

国际航线 9,201.2 7.5 5.6 88,887.5 13.3

地区航线 895.7 0.6 12.3 8,520.0 -1.5

3、可用货运吨公里(百万)4 1,174.3 -0.9 17.3 10,665.3 3.0

其中:�国内航线 597.1 -6.3 26.5 5,287.2 -5.6

国际航线 555.0 6.3 8.6 5,179.7 14.3

地区航线 22.2 -13.9 25.7 198.4 -9.9

二、运输

1、收入吨公里(百万)5 2,878.9 7.7 9.6 26,264.7 5.5

其中:�国内航线 1,846.9 5.2 9.8 16,815.2 1.9

国际航线 962.9 13.0 8.9 8,809.7 13.7

地区航线 69.1 5.9 14.9 639.8 0.5

2、收入客公里(百万)6 27,321.0 8.7 10.2 251,507.8 5.1

其中:�国内航线 19,149.7 5.5 11.4 175,905.9 1.7

国际航线 7,490.1 17.6 6.9 69,254.9 15.2

地区航线 681.3 7.7 16.2 6,347.0 1.1

3、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7 456.2 3.1 10.2 4,156.4 7.1

其中:�国内航线 154.7 2.7 3.6 1,390.0 2.4

国际航线 295.7 3.6 14.1 2,714.3 9.9

地区航线 5.8 -9.2 6.9 52.1 -6.5

4、乘客人数(千) 14,631.5 5.7 11.8 134,500.7 2.5

其中:�国内航线 12,541.4 4.2 12.2 114,884.9 1.0

国际航线 1,658.2 18.0 8.4 15,557.4 15.6

地区航线 431.9 8.8 15.4 4,058.3 3.1

5、货物及邮件(吨) 141,834.8 3.1 7.4 1,262,812.6 4.6

其中:�国内航线 95,095.3 3.9 5.5 832,786.0 3.3

国际航线 42,982.6 2.1 12.3 395,875.9 8.0

地区航线 3,756.9 -7.4 5.3 34,150.8 -2.4

三、载运率

1、客座利用率(%)8 85.3 3.4 2.1 81.7 1.6

其中:�国内航线 87.3 2.0 2.6 83.6 1.9

国际航线 81.4 7.0 0.9 77.9 1.3

地区航线 76.1 5.0 2.5 74.5 1.9

2、货物及邮件载运率(%)9 38.9 1.5 -2.5 39.0 1.5

其中:�国内航线 25.9 2.3 -5.7 26.3 2.1

国际航线 53.3 -1.4 2.6 52.4 -2.1

地区航线 26.2 1.4 -4.6 26.3 0.9

3、综合载运率(%)10 70.9 3.3 -0.4 68.4 1.7

其中:�国内航线 71.9 3.0 -1.4 69.5 2.5

国际航线 69.5 3.7 1.3 66.8 -0.0

地区航线 64.8 5.4 -0.1 63.9 2.5

注：1、运输能力及运输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比，载运率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点

2、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3、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4、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5、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6、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7、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8、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

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876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95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Slim�Aluminium�S.p.A.（以下简称“Slim铝业” ）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万欧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5,354.39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292,344.76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43.83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 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Slim铝业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需向Slim铝业天然气供货商ENGIE� Italia� S.p.A.（以下简称“ENGIE” ）的供货付款账期提供

金额为200.00万欧元的担保。 公司近日与ENGIE签订《保函》，约定公司为Slim铝业提供金额为200.00万欧元的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25年

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本次担保在年度股东会授权额度范围内，由公司董事长对该担保事项进行签批及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Slim�Aluminium�S.p.A.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王诚

成立时间 1992年5月5日

注册地 Piazzale�dell’ Alluminio,�Cisterna�di�Latina�(LT),�Italy

注册资本 500,000欧元

经营范围 铝板带箔的生产及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648.15 109,180.42

负债总额 98,830.09 80,084.65

资产净额 27,818.06 29,095.77

营业收入 231,717.47 253,417.28

净利润 -4,342.14 2,719.5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鼎胜新材

2、被担保人：Slim铝业

3、债权人：ENGIE

4、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

5、担保金额：200.00万欧元

6、担保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

7、担保范围：天然气的供货付款（包括本金、利息、费用、成本和杂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需求，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境

外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风险较小。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Slim铝业为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目前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各方面运作正常，为保证其经营工作的正常开展，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

持，有利于境外子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目前境外子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

务，上述担保风险可控。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会公告[2022]26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

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本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及股东带来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提交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约为292,344.76万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约为292,344.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3.83%。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